
 
 

苗栗縣 112年補助縣內人民團體辦理動物保護相關事項申請作業說明 

一、 依據 

1. 依據苗栗縣協助動物保護事項補助辦法規定並為尊重動物生命及保護動

物，執行相關工作。經費來源由本所112年度單位預算之獎補助費項下支

應。 

二、 目標 

1、 辦理創新、活力、多元的社區共融計畫案，開發更多改善在地人犬衝突

與犬貓福利之創意協力方案，提升本縣動物居住福利，打造同時適合居

民以及動物生存的環境，邁向自發、合作、創新的動物友善社會。 

2、 協助苗栗縣生態保育教育中心(動物收容所)收容犬貓訓練及配合志工

美容照護，適合認養之犬貓作為每日(週)主打星於網路媒體以文字影片

行銷以提升認養率與曝光率。 

3、 辦理動物保護及飼養管理相關訓練課程以提升縣民整體動物保護與育

養照護觀念。 

4、 協助辦理苗栗縣生態保育教育中心(動物收容所)犬貓認養送養，幫毛小

孩找溫馨的家。 

5、 為提昇本縣遊蕩犬貓絕育質量，以維護動物福利，協助本所進行縣內遊

蕩犬貓抓紮後絕育回置業務以強化源頭管制，減少街頭遊蕩犬貓數量。 

三、 補助對象 

1、 立案動物保護團體：係指經合法立案之動物保護團體。 

2、 公會：係指苗栗縣經合法立案之獸醫師公會及寵物同業商業公會。 

3、 社區：係指苗栗縣經合法立案之社區發展協會及村里守望相助隊等非營

利性質團體。 

4、 補助經費共新臺幣10萬元整，依所有申請團體計畫書內容分配核定補助

經費。 

四、 申請期限： 

即日起至112年3月31日止(以郵戳或本所收文章為憑)，逾期概不受理(不合

格者恕不退件，敬請見諒)。 

五、 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1、 申請程序： 

前述立案之單位團體提出計畫申請，經審查作業後，本所得視經費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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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之情形核定調整補助金額。 

2、 申請應備文件： 

i. 申請計畫書：敘明預計之工作計畫目標、執行單位、執行方法與日期及

申請經費之概算明細。另須補充說明是否已申請直轄市、縣（市）政府

或中央補助經費及補助金額。封面請參照附件1格式，申請書內容格式不

拘以清楚明瞭表達上述事項為原則。 

ii. 申請團體立案證書影本。 

iii. 負責人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iv. 申請團體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 

六、 執行期間：112年4月1日至11月30日。 

七、 年度結束後請製作總結書面及電子成果報告(含相片影音)送本所備查。 

八、 審查原則及流程 

1、 審查原則： 

申請案件採事先審核原則，申請團體應以書面檢附應備文件，於本作業 

規定期限前提出申請，俾便辦理審查作業。 

2、 審查事項： 

i. 申請對象為縣內合法立案之人民團體。 

ii. 所附文件是否完整正確。 

iii. 為使資源有效運用及預算妥善分配，申請案件須經本所審查，決定受補

助對象及分配補助辦理金額。經審查作業後，另函通知審查結果及核定

補助金額。 

九、 受補助單位團體務必於本(112)年11月30日前將成果報告、照片及說明、相  

     關支出憑證影本黏貼造冊後函送本所辦理經費核銷事宜，請受補助單位務 

     必確實遵守前開作業時間，逾期繳交者無法順利完成請款作業而影響權益 

     者本所概不負責。 

十、 受補助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視情節輕重，予以撤銷或廢止原核准之 

    補助案，並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1、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申請補助或檢具之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

實情事。 

2、 向其他單位重複請領補助。 

3、 計畫內容變更，未先函報同意核定者。 

4、 未依補助款用途支用，而有虛報、浮報情事。。 



 
 

5、 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或因故無法履行者。 

十一、 注意事項: 

1、 依前項規定追回已撥付之補助者，本所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七條

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辦理。 

2、 受補助團體須接受本所不定期派員現場查核作業，凡規避或拒不配合者，

得視情節輕重取消受補助資格。 

3、 本計畫如因預算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使計畫無法實行時，本所可隨時

終止本計畫。 

4、 為順利推行本補助案執行進度，本所得依相關規定適時修正本作業說明；

未明訂之處，則依相關規定辦理，無相關規定者，由本所訂之。 

5、 如申請補助者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第

3 條所稱「關係人」（含監督本機關團體之民意代表及其關係人），依同

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應於申請補助時主動檢具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

分關係揭露表，據實揭露身分關係，未揭露者依同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

定，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聯絡方式如下： 

聯絡人：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 動物收容課 鍾任凱技士 

地  址：36057 苗栗縣苗栗市玉華里玉清路 382-1 號  

電  話：037-320049 分機 204 

傳  真：037-356438 

電子郵件信箱： @ems.miaoli.gov.tw 

 

 

 

 

 



 
 

苗栗縣112年補助縣內人民團體辦理動物保護相關事項申請書 

 

    茲依據「苗栗縣 112年補助縣內人民團體辦理動物保護相關事項

申請作業說明」規定，填具本申請書並檢附計畫書 1份，請准予補助。 

此致 

 

                                  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 

 

 

                                            

申請團體名稱：                         (請蓋團體及負責人大小章) 

申請團體核准登記字號：                      

負責人：               (簽章)          

聯絡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附件 1 


